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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合同编号：
合同书
委托方：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甲方）
承揽方：宝鸡盛鑫盈聚物流有限公司（乙方）
签定地点：
签定日期：年月日
合同书
委托方：西安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承揽方：宝鸡盛鑫盈聚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甲方因经营业务需要对包装材料、货物等进行卸车、码堆存放、运输转运装车等装卸（并保证产品合格，安全准时交付甲方指定区域进行现场服务）作业。乙方向甲方承诺其组织有一支有着多年从事装卸经验的专业队伍，能够确保顺利完成甲方装卸作业业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着自愿、平等、诚实信用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现就承揽装卸（运输、维护、服务等）作业事项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承揽事项
乙方负责承揽甲方产品、包装材料等的装卸车、码堆存放、汽车转运装车等装卸以及与此相关联的作业服务业务。
乙方在接收甲方所到商品时应对数量、质量做好验收工作，并在甲方的发货票据上签字确认。乙方负责将甲方商品保质保量安全运送至甲方指定区域，并在现场服务。
每月末（自然月月底）由甲方找乙方代表对甲方商品进行盘点，如盘点时出现商品缺失或者其他异常时由乙方按照商品实际价格全额赔付。
第二条 合同期限
本合同从乙方进场实施装卸、翻包、运输、现场服务等作业时计算，期限为一年（即自 2021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12月 31  日）。在合同有效期内由于甲方客户搬迁或其它自然情况，甲乙双方任何一方须解除合同的，甲乙双方以协商解决。合同期限届满，甲方仍有装卸、翻包、运输、现场服务等作业业务需要乙方继续实施，双方另行签订书面的合同，期满未重新签订合同前的装卸、翻包、运输、现场服务等工作仍按本合同约定执行。
甲乙双方终止本合同时，或因任何一方终止时，应提前一个月书面告之对方。  本合同签定即生效，自生效后，其中任何一方违约的，须按照守约一方的实际损失进行赔付。
第三条  作业人员
1、乙方承揽甲方装卸作业业务的人员由乙方组织确定，根据甲方业务需求合理调配。
2、乙方作业人员属于乙方的雇佣人员，与甲方不发生任何劳动关系，甲乙双方依据本合同产生的法律关系平等主体之间承揽法律关系。
第四条  计酬方法及给付
1、乙方承揽甲方装卸、翻包、运输、现场服务等作业，按一箱主、副座椅两件及一套
运送至甲方指定区域并服务完成× 9.5元 计付报酬，每一个月结算一次。每月自然月月底为结算时间，按上月乙方完成装卸（安全交付甲方指定区域）的实际数量进行核对结算。甲、乙双方月底对发货数量进行核对，确认无误后乙方开具增值税发票（开票名称：装卸费）交予甲方（增值税发票税费需由乙方承担），甲方于收到合格发票后15日内将上月乙方承揽装卸（安全交付甲方指定区域）作业的报酬一次性支付给乙方。
第五条 安全生产责任
1、由乙方自行负责装卸、翻包、运输、现场服务等作业的安全生产管理，甲方有权进行监督。甲方代表根据主机厂计划安排乙方工作，并对乙方安全工作及其他进行管束和指导，乙方应服从甲方代表的管理。
2、乙方应严格遵守国家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认真执行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有关安全生产的各项规定，并负责对装卸、翻包、运输、现场服务等作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常识的教育培训，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制度并确保严格执行。
3、乙方应严格遵守装卸作业的安全操作规程，杜绝安全生产事故发生。乙方在装卸、翻包、运输、现场服务等作业过程中发生任何安全生产事故，均由乙方自行承担责任并负担全部费用，由此所造成甲方的损失，亦由乙方负责赔偿。

5、乙方在运输过程中发生酒驾或交通事故的，均由乙方自行承担责任并负担全部费用。并由此造成甲方的损失的，应由乙方负责赔偿。
6、因不可抗力造成甲方货物损坏的由甲方负责。
第六条 作业设施设备及用品 
乙方作业人员需配备的安全帽、工作服、手套、肥皂等劳保用品以及装卸、翻包、运输、现场服务等作业其它辅助工具，由乙方自行负责。。
第七条 装卸作业质量
1、乙方应安排作业人员随时候场作业，做到货到卸货、车到装车，装卸及时。
2、乙方装卸作业应当符合装卸行业相关质量要求，做到码放有序、捆扎牢固，不松型掉落。
3、乙方装卸作业码堆存放货物，应遵守“分类摆放、排列整齐、垛型稳固”的基本要求，不允许不同规格的货物、材料混放、混垛。
4、乙方在运输过程中不得损坏产品，做到防水防晒，轻拿轻放。保证产品合格。
5、乙方负责安排作业人员到甲方指定区域现场服务，配合甲方工作不得延误产品准时化交付。
第八条 解除合同
1、乙方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1）乙方在一个结算月内，累计两次迟延装卸、翻包、运输、现场服务等作业经甲方催告未能按时到场进行作业的；
（2）因乙方忽视安全生产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受到政府相关部门立案调查处理，或者导致人员重伤以上的伤亡，或者单次事故造成1000元以上财产损失的；
（3）乙方作业人员故意破坏生产设施设备的。
2、甲方迟延支付乙方报酬超过30日，经乙方限期支付仍未支付的，乙方有权解除合同。
3、甲方商品所用包装为周转箱，乙方有义务对甲方商品包装纸箱归纳整理并放置甲方指定区域。乙方不得私自出售或处理甲方商品及纸箱，一经发现甲方将以高于该商品原价十倍处罚，情节严重的可立即终止合同，乙方不得以任何理由推托。
 第九条  违约责任
 1、双方应全面履行本合同约定，如果一方违约，违约方应赔偿其违约行为对守约方所造成的全部损失。
2、甲方应保证到货外包装完好，且货物堆放整齐。若因甲方到货堆放不整齐，导致外包装破损难以卸车，乙方有权拒收，或请甲方现场工作人员协调取证后卸车。
3、因乙方迟延装卸或装卸、翻包、运输、现场服务等不符合要求造成主机厂或货主方的经济损失的，由乙方负责赔偿并支付主机厂或货主方经济损失的三倍的违约金。
4、甲方货物属于易燃品，乙方工作人员禁止在仓库内吸烟并使用明火。如因乙方原因造成甲方仓库发生火灾的由乙方承担全部损失，由乙方负责赔偿并支付损失的三倍的违约金。
5、因乙方违反装卸、翻包、运输、现场服务等作业规范造成设施设备以及工具、用具等损失的，由乙方负责赔偿并支付损失的三倍的违约金。
 第十条  效力
1、本合同经双方签字或盖章后生效，未尽事宜，双方可以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2、本合同一式二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甲乙双方各持有一份。
3、因本合同所产生的争议，双方应妥善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应将该争议提交甲方住所地人民法院诉讼解决。
第十一条
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另行约定如下内容。以下内容如与本合同其它部分相冲突，以本条约定为准：
甲方： 西安光华荣昌汽车有限公司 乙方：宝鸡盛鑫盈聚物流有限公司
委托(代理)人：委托(代理)人：
�这里写的是什么单位？


一箱？还是两件？两件是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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